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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姚 嘉 俊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先 後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、 二 零 零

七 年 及 二 零 零 九 年 討 論 行 車 隧 道 增 設 八 達 通 繳 費 系 統 的 問 題 。 
 
 當 時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表 示 ， 期 望 八 達 通 繳 費 系 統 能 盡 快

應 用 在 收 費 隧 道 上 ， 以 方 便 駕 駛 者 ， 讓 駕 駛 者 有 多 一 個 選 擇 ，

該 公 司 亦 曾 就 此 事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運 輸 署 提 出 兩 個 建 議 方

案 。 第 一 個 方 案 為 停 車 繳 費 模 式 ， 駕 駛 者 須 先 停 車 然 後 在 八 達

通 讀 寫 器 上 拍 卡 ； 第 二 個 方 案 為 自 動 收 費 模 式 ， 駕 駛 者 不 用 停

車 拍 卡 亦 能 繳 付 隧 道 費 。  
 
 本 人 先 後 多 次 要 求 運 輸 署 在 隧 道 增 設 八 達 通 繳 費 系 統 ， 亦

先 後 兩 次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查 詢 當 局 對 此 事 的 跟 進 情 況 。 然 而 至 今

仍 未 見 當 局 就 上 述 建 議 方 案 採 取 任 何 行 動 ， 駕 駛 者 仍 然 只 能 使

用 “ 快 易 通 ＂ 電 子 繳 費 系 統 ， 或 須 準 備 大 量 現 金 零 錢 及 排 長 龍

等 待 付 款 ， 浪 費 寶 貴 的 時 間 。  
 
 我 們 對 當 局 再 度 拖 沓 感 到 極 之 不 滿 ， 期 望 當 局 回 應 及 盡 快

推 行 快 捷 簡 便 的 繳 費 模 式 ， 讓 駕 駛 者 有 更 多 選 擇 。  
 
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( a )  當 局 對 行 車 隧 道 增 設 八 達 通 繳 費 系 統 的 跟 進 情 況 如

何 ？ 在 過 去 五 年 有 否 與 隧 道 公 司 及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

司 定 期 開 會 商 討 及 跟 進 ？ 如 有 ， 進 展 如 何 ？  
 
( b )  在 行 車 隧 道 增 設 八 達 通 繳 費 系 統 現 時 在 技 術 上 已 趨

成 熟 ， 絕 對 是 可 行 的 ， 既 節 省 人 手 ， 又 方 便 駕 駛 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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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二）

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亦 稱 此 方 案 完 全 合 乎 成 本 效 益。當

局 一 直 在 拖 沓 ， 未 有 跟 進 此 方 案 的 原 因 何 在 ？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 
 政 府 對 在 隧 道 及 道 路 引 入 新 的 收 費 系 統 持 開 放 態 度 ， 並 一

直 有 與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就 收 費 隧 道 及 道 路 引 進 八 達 通 收 費

系 統 進 行 商 討 及 研 究 其 建 議 收 費 系 統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。 在 收 費 隧

道 及 道 路 引 入 八 達 通 收 費 系 統 ， 除 了 為 駕 駛 者 提 供 多 一 個 繳 費

選 擇 這 考 慮 外 ， 我 們 亦 必 需 探 討 其 技 術 可 行 性 （ 例 如 建 議 系 統

與 收 費 隧 道 及 道 路 現 有 收 費 系 統 的 銜 接 問 題 ）以 及 其 他 方 面 的

相 關 因 素 ， 當 中 包 括 使 用 八 達 通 收 費 系 統 能 否 提 升 收 費 效 率 和

使 隧 道 出 入 口 的 車 流 更 暢 順 ， 以 及 成 本 效 益 等 。  
 
 根 據 政 府 與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近 年 的 商 討 ， 八 達 通 卡 有 限

公 司 初 步 建 議 的 收 費 系 統 ， 是 以 “ 停 車 拍 卡 ＂ 繳 費 模 式 運 作 ，

即 駕 駛 者 需 在 收 費 亭 停 車，並 在 八 達 通 讀 卡 器 上 拍 卡，近 似「 半

自 動 繳 費 系 統 」。 我 們 有 與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探 討 在 現 行 收 費

隧 道 及 道 路 加 裝 八 達 通 建 議 的 收 費 系 統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。 公 司 認

為 需 安 裝 八 達 通 讀 卡 機 以 及 相 應 的 軟 件 ， 以 及 解 決 八 達 通 設 施

與 現 時 的 收 費 系 統 的 銜 接 問 題 ， 以 確 保 新 的 收 費 系 統 不 會 影 響

現 有 系 統 的 運 作 及 可 靠 性 ， 初 步 結 論 是 技 術 上 應 是 可 行 的 。  
 
 但 除 技 術 可 行 性 外 ， 我 們 仍 需 考 慮 建 議 的 成 本 效 益 。 在 八

達 通 建 議 的 收 費 模 式 下 ， 收 費 員 仍 然 需 要 先 因 應 不 同 的 車 輛 類

別 以 人 手 方 式 選 擇 適 當 的 收 費 ， 因 此 未 必 能 節 省 人 手 。 而 且 由

於 駕 駛 人 士 仍 需 停 車 拍 卡 ， 亦 未 必 能 令 隧 道 車 流 更 暢 順 ， 或 影

響 輕 微 。 當 駕 駛 人 士 所 持 有 的 八 達 通 卡 餘 款 不 足 時 ， 亦 可 能 會

造 成 不 必 要 的 延 誤 。 若 引 入 八 達 通 建 議 的 繳 費 系 統 ， 八 達 通 卡

公 司 會 就 購 置 及 安 裝 八 達 通 設 施 的 成 本 ， 以 及 系 統 運 作 的 行 政

及 保 養 等 項 目 收 取 費 用 。 這 些 支 出 能 否 乎 合 成 本 效 益 ， 有 待 進

一 步 研 究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與 八 達 通 卡 公 司 探 討 以 上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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